114年度社會福利(祥和)類暨綜合類志願服務執行成果報告表

☆ 統計時間：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

	志工隊基本資料

	運用單位
	(請填寫貴單位全銜) 

	單位
立案日期
	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志工隊

成立時間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志工隊編號
(請勾選)
	  □ 祥和，第          隊
□ 非祥和
	志工隊隊名

(無者，免填)
	

	單位聯絡地址
	

	單位電話
	
	傳真
	

	單位負責人
	姓名：

職稱：
	電話
	

	志工隊

業務承辦人
	姓名：

職稱：
	電話
	

	
	電子信箱：

	志工人數
	           人
	志願服務紀錄冊
領冊情形
	   已領冊，共計         人
   未領冊，共計         人

	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建檔
	 □已申請單位管理者權限

 □未申請單位管理者權限
	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登錄情形
	□ 已完成

□ 部分完成

□ 尚未建檔

	是否建立

志工名冊
	□ 是    □ 否
	是否定期更新
志工名冊
	□ 是，      個月進行更新
□ 否

	志工保險

辦理
	□有投保

□無投保
	保險方式
	□年保，保險人數        人

□活動式保險，

保險人數        人

	志願服務辦理情形

	服務

項目
與內容
	服務項目
（請勾選，可複選）
	服務內容（請以條列式具體說明，字數約200字以內）

	
	 □兒童及少年
福利服務
	

	
	· 婦    女

福利服務
	

	
	· 老    人
福利服務
	

	
	 □身心障礙
福利服務
	

	
	 □其     他
	

	團隊

管理
（請勾選）
	發給志工
服務證
	□是     □否

	
	服務時數登記
	□不定期登錄

□定期登錄，每       個月登錄一次。

	
	志工會議
	□是，每      個月召開一次，一年共   次。

□否

	
	幹部會議
	 □是，每      個月召開一次，一年共    次。

 □否

	
	其他福利措施
	

	單位自辦
志工教育

訓練
	 □基礎訓練：□有，辦理      場次，共計     參與人次。     
             □無。

	
	 □特殊訓練：□有，辦理      場次，共計     參與人次。     
             □無。

	
	 □在職訓練：□有，辦理     場次，共計     參與人次，共計     小時(含人次)。     
             □無。

	
	 □其他：（請填訓練內容、次數）

             

	推展志願服務創新/特色之活動或方案
	活動或方案名稱

(範例：高齡志工e起來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活動或方案內容

(範例：招募社區內65歲以上高齡志工，傳授所學技藝，例如太極拳、傳統美食等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創新/特色之處

(範例：提供社區內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之機會，增進長者社會參與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服務對象

(範例：社區民眾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辦理場次與參與人次

(範例：計辦理5場次，每場次參與社區民眾約50人，共計250人次)
	 辦理          場次 ，共計參與           人次。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【填表說明】
1. 「單位立案日期」與「志工隊成立日期」2者不同，各單位倘不清楚志工隊成立日期可洽本科詢問。
2. 志願服務辦理情形之「服務項目」係指單位主要提供服務項目，而「服務內容」請以條列式具體說明，字數約200字以內。
3. 「單位自辦志工教育訓練」係指各單位自行辦理教育訓練課程，不含臺北e大數位學習網等e化課程及參加其他單位辦理課程。

志願服務執行相關成果相片

(請提供2張不同月份不同時期之服務執行成果紀實)
1.相片內容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 拍攝時間地點：               
	


2.相片內容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 拍攝時間地點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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